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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全省农机购置
  补贴咨询投诉举报统一使用024-12316
    金农热线的通知

各市农业农村局：

    为保障全省广大购机者对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知情权、监督

权，方便广大购机者了解掌握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进一步加强社

会监督，根据农业农村部有关规定，省农业农村厅会同省农业发

展服务中心研究决定，于2019年9月1日开始，全省农机购置

补贴咨询投诉举报统一使用024-12316金农热线（以下简称

“12316热线”）。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12316热线受理事项

    12316热线统一受理全省购机者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咨询、投

诉或举报事项，全省购机者在全国范围内均可向12316热线进行



咨询、投诉或举报。12316热线咨询、投诉或举报电话早8：00

至晚8：00为人工受理，12316微信早8：00至晚8：00为人工

受理，晚8：00至次日早8:00为留言受理模式，受理员将在次

日对留言进行整理登记和回复。

    二、12316热线受理流程

    一是12316热线对购机者提出的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咨询事

项，按照有关政策规定对咨询事项进行登记并答复，对于未能及

时答复的事项，12316热线受理员进行记录并向购机者所在地的

农机主管部门负责同志进行问询，问询答复在3日内回复购机

者。省农业农村厅和省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对省和各市12316热线

受理员进行政策培训，使12316热线受理员熟悉掌握农机购置补

贴政策相关规定。

    二是12316热线受理员对于投诉、举报事项要进行登记，根

据投诉举报人反映的事项内容，在保护投诉举报人安全的前提

下，交付反映事项所在地的上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进行处理，对

于重大、疑难事项交由投诉举报人所在地的市农业农村局或交由

省农业农村厅处理。

    三是投诉、举报所在市、县（市、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依

法依规及时处理投诉、举报问题，处理结果要反馈12316热线进

行记录并通知投诉举报人，12316热线定期跟踪处理情况。对于

不属于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范围内的，有关部门通过1 23 1 6

热线及时向投诉、举报人说明情况。

    三、有关要求

    （一）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统一使用024-12316热线是适应

新形势、新任务，方便广大购机者，加强社会监督的重要举措。

各地务必高度重视，认真部署，加强宣传，指定专人负责，确保



各地咨询、投诉或举报电话与12316热线畅通，扎扎实实为广大

农民群众服务。

    （二）及时通报处理情况。12316热线每季度对各地咨询投

诉举报电话处理情况进行评价汇总，对于评价结果省农业农村厅

定期进行通报。如果出现投诉举报的异常申请补贴情况，各地可

按有关规定在调查的同时上报省农业农村厅。

    （三 ） 加强 沟通交流协作。各地农机主管部门要加强与

12316热线协作，确保咨询、投诉、举报事项处理及时、符合规

定程序要求。各市要及时将市县农机购置补贴咨询、投诉、举报

电话向12316热线和省农业农村厅进行更新报备。12316热线每

季度将各地农机购置补贴咨询、投诉、举报电话接通质量情况进

行评价汇总，省农业农村厅定期通报结果并纳入各地延伸绩效考

核内容。

    （四）加大热线宣传力度。各市接到本通知后，及时转发到

所属县（市、区）农机主管部门遵照执行。要采取多种宣传形式，

对我省农机购置补贴咨询、投诉或举报统一使用024-12316金农

热线进行广泛宣传，确保广大农民群众、农机生产经销企业等知

晓并利用好12316热线，推动补贴政策落实落地，让广大购机者

享受到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带来的获得感。

附件：辽宁省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咨询与投诉举报12316金农

  热线电话工作流程

（主动公开）

辽宁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19年 8月 9日



附件
  辽宁省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咨询与投诉举报
    123 16金 农热线电话工作流程

    为进一步做好我省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咨询与投诉举报工作，

及时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咨询服务，依法办理投诉举报事项，特

制定本流程。

    一、有关单位分工

    12316金农热线负责辽宁省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咨询与投诉

的日常管理、维护、受理、分办、反馈、汇总及建档工作；省农

业农村厅、各市县农机主管部门负责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咨询、投

诉举报有关事项的办理工作。

  二、受理

  （一）受理方式

  12316咨询投诉电话早8：00至晚8：00为人工受理，12316

微信早8：00至晚8：00为人工受理，晚8：00至次日早8:00

为留言受理模式，受理员（座席咨询师）将在次日对留言进行整

理登记和回复。

    （二）受理流程

    1．登记。

    受理员将对所有来电信息录入电子系统，进行登记并分类。

    2．咨询事项的受理。

    对于咨询事项，受理员如果可以直接答复，应当立即答复咨

询者，对于暂时无法答复或咨询者对答复内容不满意的，受理员

应通过三方通话功能连线县级农机主管部门解答，县级农机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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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无法即时应答的，应做好记录，填写《12316农机购置补贴

政策咨询受理单》，并提交给分办员（指定的座席话务员），由分

办员转给县级农机主管部门。如果受理当日联系3次以上，均不

能与县级农机主管部门取得联系，分办员要将《12316农机购置

补贴政策咨询受理单》转给省农业农村厅农机产发处。受理员为

第一责任人，跟踪直至问题得以解决，并对县级农机主管部门答

复时间与质量给予考评。

    3．投诉举报事项的受理。

    对于符合受理条件的一般投诉举报事项，受理员应填写

《12316农机购置补贴投诉举报受理单》，并提交给分办员，由

分办员转交投诉对象所在区域的上级主管单位。如果受理当日联

系3次以上，均不能相关部门取得联系，分办员要将《12316农

机购置 补贴 投诉 举报 受理单 》转 给省 省农 业农村厅。

    4．其他情况的处理。

    对于不属于12316受理范围之内的诉求事项，受理员应认真

做好解释工作。

    三、办理

    （一）咨询事项的办理

    相关单位或有关专家在接到咨询事项受理单后，应在1个工

作日内书面回复分办员。

    对于暂时无法答复的，应在2个工作日内尽快向分办员说明

理由。

    （二）投诉举报事项的办理

    相关单位在接到投诉举报事项受理单后，应在2个工作曰内

办结并书面（含电子版）反馈给分办员。

    对于出现特殊情况不能按时办结的，应在3个工作日内向分



办员说明理由及延长办结的时间。

    四、反馈

    1．受理员反馈制。

    咨询、投诉事项的办理结果，由受理员负责向诉求人进行反馈。

    2．时限。

    分办员在接到相关单位、有关专家的办理结果的书面材料后

或不能按时办结的通知后，应告知受理员在1个工作日内向诉求

人进行反馈或解释说明。

    3．其他。

    对于无法与诉求人取得联系的事项，分办员应详细做好有关

记录；对于诉求人不满意的办结事项，分办员应立即通知相关办

理部门，并做好记录。

    五、评价

    每起投诉事项办理情况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差

5个评价等级，由诉求人对办理情况进行评价，合格及以上等级

为满意，以下为不满意，由满意事项在全部事项中所占的比例来

计算满意度，并以此评价各相关办理部门办理投诉举报事项的群

众满意度。

    六、汇总

    由12316工作人员负责对咨询、投诉举报事项受理情况、办

理情况等进行汇总，按季度向省农业农村厅农机产发处报送统计

汇总材料。

    七、归档

    12316分办员要对每起投诉举报案件进行档案管理，按照受

理 时 间、 事 项类 别 进 行归 档 ， 同时 建 立完整电子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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